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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 

公司独立董事郭海兰女士及刘春彦先生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认真审阅，就 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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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的总股本 690,0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.5 元

（含税），预计派发现金股利 103,500,000 元；不转增资本公积金，不送红股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提出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，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情况，充分

考虑到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现阶段发展的相互平衡，有利于公司快

速发展，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。我们同意该预案，

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聘请本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提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19 年度会

计及内控审计机构预案。 

我们认为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一家具有相关证券业的执

业资格，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的信誉和严谨的执业工作态度的审计机构，该所在

2018 年度对我公司的审计工作中，遵循了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，勤

勉尽责，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审计准则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，

较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《业务约定书》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，尽职尽责地完成

了年度审计业务。鉴于此我们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会计

及内控审计机构，全年审计费用合计 100 万元（预计）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

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关于 2019 年综合授信额度计划事项的意见 

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年拟向银

行申请总额度 200,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，具体银行授信额度以公司与相关银

行签署的协议为准。上述银行授信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的长、

短期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贸易融资、保函、开立信用证、以票质票、票据质押

贷款等银行授信业务。前述银行授信业务及与之配套的担保、抵押事项，在不超

过上述授信和融资额度的前提下，无需再逐项提请董事会或股东会审批。本综合

授信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。同

时，申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，其所签署的各项与

授信相关的合同（协议）、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，公司概予承认，

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。 

我们认为：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适度借款也有利于企业运营，符合公司客

观实际情况。但同时提请公司在实际贷款中，一要注意控制负债率和风险，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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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运作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

我们一致认为：公司依据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

表格式的通知》，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规定，

符合深圳证券交易规定，能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

使会计信息更准确、更可靠、更真实。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

更。 
 
 

独立董事 刘春彦 郭海兰 

 

 

      二○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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